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法

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要求，结合我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实际，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决定开展临淄区文物保护单位规范化保

护利用三年行动。现制定行动计划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临淄作为齐国故都、历史文化名城，文物资源丰厚，是

国家和省、市关注的重点文物聚集区，全区文物保护工作任

务重、压力大。目前，我区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89 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处（163 个文物点）、省级

10 处、市级 31 处、区级 42 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300 余处。 

近年来，我区在文物保护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

于思想认识、历史形成、措施手段等因素，工作中还存在许

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建设工程不按照规定办理文物保护

审批手续；二是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堆放垃圾、杂物，

尚有部分违章建筑物、构筑物未予拆除；三是古建筑经过长

年风吹雨淋，有的严重坍塌、损毁，盗掘古墓葬的违法犯罪



行为屡禁不止；四是日常管理维护、巡查执法力量薄弱；五

是文物合理利用不足、传播传承不够，还没有真正让文物活

起来等。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必须从坚定文化自信、传承

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战略高度，本着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

文物保护的关系，加强工作力量，落实保护措施，提高展示

和传播水平，形成文物保护单位规范化保护利用新格局。 

二、规范化保护利用目标任务 

（一）基本原则。坚持问题导向、易于实施、厉行节约、

标准规范原则；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分步实施、压茬

进行原则；坚持文物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城镇经济社会发

展相结合原则；坚持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最大限度地让文物活起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原则。 

（二）工作目标。利用三年时间，全面深化文物保护“四

有”要求，完善“三防”措施，加强巡查执法队伍建设，扎

实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启动新一轮文物保护展示工程，形成

一批传播传承成果，夯实齐文化传承创新示范区基础载体，

争创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三）重点任务 

1.落实文物保护“四有”要求。一是明确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市级（含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按照省、市



公布的标准执行，已编制保护规划的按照国家、省文物部门

批复的标准执行，还未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于 2020 年 12 月前全部划定并公布。二是完

善标志说明，在文物保护单位显要位置，竖立文物保护标志

碑、宣传牌等标识设施。三是健全记录档案，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建立文字档案、照片影像档案、数字化档案，做到多点

备份、防止遗失。四是明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文物

保护单位。 

2.健全保护制度机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淄博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为准绳，落实好《关于禁止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高温蔬菜大棚等项目的通知》（临政

发〔2013〕67 号文件），健全完善《文物安全网格管理制度》

《文物安全巡逻检查制度》《文物保护考核奖惩制度》《文

物保护责任追究制度》《文物保护有奖举报制度》《文物消

防应急预案》《文物安全应急预案》等制度，确保文物保护

工作有章可循。 

3.实施文物平安工程。拆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内的违章建筑物、构筑物，清除地面垃圾、杂物，保持周边

历史风貌。继续推进“临淄墓群”安防工程，合理设置物理

围栏、监控报警设施，沿保护范围边界埋设保护界桩或标识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边界，实现安全防护设施全覆盖。



保持“田齐王陵”安防工程正常运行。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

位完善安防、消防、雷防设施。古遗址类文物保护单位沿保

护范围边界埋设保护界桩。建设全区文物安全监管平台。 

4.推进保护展示工程。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结合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突出齐文化研学、体验，

逐步对重点古遗址、古墓葬实施保护展示，注重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推进展示方式创新，促进文物和旅游融合发展，努

力让文物活起来。 

5.加强文物研究与文化传播。深入挖掘文物资源背后的

文化价值，推进齐文化全媒体宣传推广，开展齐文化进机关、

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酒店“六进”活动，

广泛传播文物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讲好文物故事。 

三、实施步骤 

从 2020 年 2 月至 2022 年 12 月，对未完成规范化保护

的 154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9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2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可定为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全部完成规范化保

护，抓好重点保护展示工程，持续推进研究利用和传播传承

工作。 

（一）2020 年度目标任务 

2020 年 6 月底前，全部完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整治，拆除保护范围内的违章建筑物、



构筑物，清除垃圾、杂物等（责任单位：有关镇、街道）；

划定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责任单

位：区文旅局）。 

编制完成遄台保护展示方案，启动晏婴冢、三士冢保护

展示方案编制工作，启动齐文化“六进”活动并持续开展，

推进《临淄文物背后那些事儿》编辑出版工作（责任单位：

区文旅局）；推进稷下学宫遗址考古和稷下学宫世界文化交

流中心项目策划规划（责任单位：齐城文旅公司）。 

2020 年 12 月前，完成市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可定

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环境整治，拆除

保护范围内的违章建筑物、构筑物，清除垃圾、杂物等（责

任单位：有关镇、街道）；基本完成城市建成区临淄墓群 42

个古墓规范化保护（责任单位：区文旅局）。 

编制完成临淄墓群城市规划区 11个古墓保护展示方案，

上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实施（责任单位：区文旅局，有关建

设单位）；编制完成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展陈大纲，完成齐

国故城小城城墙遗迹保护展示工程，完成齐景公墓殉马坑保

护展示工程，启动齐国故城十号宫殿基址保护展示工程（责

任单位：区文旅局）；完成稷下学宫世界文化交流中心项目

策划规划并开工建设，启动姜太公祠、管仲纪念馆改造提升

项目策划规划（责任单位：齐城文旅公司）。 

（二）2021 年度目标任务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临淄墓群农村区域 58 个古墓规

范化保护，完成 10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规范化保护，完成

29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规范化保护（责任单位：区文旅局）。 

完成齐国故城十号宫殿基址保护展示工程，完成《临淄

文物背后那些事儿》编辑出版工作，启动阚家寨冶铸遗址、

淄河店二号墓保护展示工程（责任单位：区文旅局）。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临淄墓群农村区域 50 个古墓、

3 个古遗址、1个石窟寺及石刻类单位规范化保护（责任单

位：区文旅局）；完成 42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规范化保护

（责任单位：区文旅局）。 

推进稷下学宫世界文化交流中心项目建设，完成姜太公

祠、管仲纪念馆改造提升项目策划规划（责任单位：齐城文

旅公司）。 

（三）2022 年度目标任务 

2022年6月前，全部完成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规范化保护，

并建立健全管理、维护、巡查、执法等长效机制（责任单位：

区文旅局）。 

完成临淄墓群城市规划区 11 个古墓保护展示工程，完

成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展陈，完成遄台保护展示工程（责任

单位：区文旅局）。 

2022 年 12 月前，对文物保护单位规范化保护工作进行

检查验收，查缺补漏，对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年底前



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全面达到规范化保护目标。（责任单位：

区文旅局，有关镇街道）。 

完成晏婴冢、三士冢保护展示工程，推进阚家寨冶铸遗

址、淄河店二号墓保护展示工程（责任单位：区文旅局）；

完成稷下学宫世界文化交流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建设（责任单

位：齐城文旅公司），启动姜太公祠、管仲纪念馆改造提升

项目建设（责任单位：有关建设单位）。 

四、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区政府区长

任主任，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政府分管区长任副主任，

公安、财政、发改、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教育体育、司

法、农业农村、水利、文旅、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等部

门及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负责研究制

定文物保护工作指导性意见和工作推进措施，及时研究解决

文物保护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区文旅局

主要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各有关单位要强化责任落实，依

法履行所承担的文物保护职责。各镇、街道严格控制辖区内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设工程（含高温蔬

菜大棚），保持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 

2.严格工程审批。工程项目在立项、选址前，建设单位

应当征求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规划选址避让文物保护范围

和建设控制地带；因特殊情况需要在保护范围进行其他建设



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报请核定公布该

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建控地带建设其他工程必

须按规定报批建设方案。建设单位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时，

事先必须委托有文物勘探资质的机构对建设范围进行文物

调查、勘探，确认无文物埋藏后，规划、自然资源和住建部

门方可出具有关规划、征地、施工手续；基本建设工程（历

史文化名城规划保护范围以外区域占地面积在 2万平方米以

上的）文物调查勘探需经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批准，调查勘

探中发现文物需进行考古发掘的，依法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

后实施。在工程建设中发现重要文物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

要调整建设工程规划，收回原址保护范围的土地使用权。 

3.保障资金投入。对于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展示工程，积极申报上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区或相关

镇、街道财政保障文物保护单位涉及的土地征用租用、环境

整治、运营维护等配套资金；区财政将文物相关基础设施改

造、文物保护单位规范化保护和管理运行费用纳入年度预算，

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文物执法罚没等收入，

由区财政全额返还文物部门用于文物保护工作。通过社会捐

助等方式建立文物保护基金，专门用于文物保护和有关举报

奖励。 

4.强化巡查执法。公安部门安排专门人员（5 人）参与文

物执法巡查，与区文化旅游综合执法大队合署办公。古墓葬



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周巡查不少于 2次，其他类别每

周巡查不少于 1次；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周巡查不少于 1次；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每月巡查不少于 2 次；区级文保单位每月

巡查不少于 1次；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穿插巡查，每月巡查不

少于 1次。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协同配合，及时研判文物安全

形势，适时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和惩处文物违规违法行

为和法人违法行为，保护文物安全。各镇、街道建立文物保

护志愿者队伍，区级层面组建志愿者服务联盟，区直各部门

各企事单位各自认领 1—3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期

开展清除垃圾、检查保护设施等志愿服务活动。 

        5.加强社会监督。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建立健全文

物有关单位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行为褒奖机制和违

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实行文物保护有奖举报制度，对举报

盗墓行为或盗掘情况、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等违法行为，经调

查核实并确认破坏主体的，对提供线索者给予 100—500 元

奖励，对提供重要线索并对侦破文物犯罪案件有重大帮助者

奖励 500—1000 元。 

 


